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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3年 6月 26日的立法會會議  
 

就 “提升本港專上教育質量”議案  
提出的修正案  

 
  繼於 2013年 6月 13日發出的立法會CB(3) 677/12-13號文件，

有 7位議員 (范國威議員、李慧琼議員、郭偉強議員、田北辰議員、

黃碧雲議員、陳志全議員及張超雄議員 )已分別作出預告，會在

2013年 6月 26日的立法會會議上，分別就陳家洛議員的 “提升本港

專上教育質量 ”議案動議修正案。按照立法會主席指示，議員各自

提出的修正案將會按所交來的原有措辭印載在立法會議程上。  

 
2.  立 法 會 主 席 會 命 令 就 上 述 議 案 及 各 項 修 正 案 進 行 合 併
辯論。為協助議員就有關的議案及修正案進行辯論，本人現列出以下
程序，供議員在辯論時遵循：  
 

(a) 立法會主席請陳家洛議員發言及動議他的議案；  
 
(b) 立法會主席就陳家洛議員的議案提出待議議題；  
 
(c) 立法會主席請有意動議修正案的 7位議員按以下次序

發言，但在此階段不得動議修正案：  
 
(i) 范國威議員；  
 
(ii) 李慧琼議員；  
 
(iii)  郭偉強議員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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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v) 田北辰議員；  
 
(v) 黃碧雲議員；  
 
(vi) 陳志全議員；及  
 
(vii) 張超雄議員；  
 

(d) 立法會主席請官員發言；  
 
(e) 立法會主席邀請其他議員發言；  
 
(f) 立法會主席批准陳家洛議員就各項修正案第二次發言； 
 
(g) 立法會主席再次請官員發言；  
 
(h) 按照《議事規則》第34(5)條，立法會主席決定請該 7位

議員依上文 (c)段所載的次序分別動議修正案。立法會
主席請范國威議員就議案動議修正案，並隨即就范國威
議員的修正案提出待議及待決議題，付諸表決；  

 
(i) 在表決完畢范國威議員的修正案後，立法會主席會處理

其餘 6項修正案；及  
 
(j) 在處理完畢所有修正案後，立法會主席會請陳家洛議員

發言答辯。接着，立法會主席會就陳家洛議員的議案或
其經修正的議案 (視乎情況而定 )提出待決議題，付諸
表決。  

  
3.  現將原議案及議案若經修正後的措辭載列於附錄，方便
議員參照。  

 
 
 立法會秘書  

 
 
 
 
 

(衛碧瑤女士代行 ) 
 
連附件  



附錄  
 

2013年 6月 26日的立法會會議  
“提升本港專上教育質量 ”議案辯論  

 

1. 陳家洛議員的原議案  

 
本會促請政府當局採取適當措施，增加本地青年人接受資助專上教

育的機會，並提升本地專上教育的質素及維護學術自由；具體的措

施應包括：  
 
(一 ) 增加取錄本地學生的資助學士學位課程學額；  
 
(二 ) 立即全面檢討現行各個專上學生的資助和貸款計劃，為符

合資格的專上院校學生提供免息貸款；  
 
(三 ) 成立獨立機構處理專上院校教職員的申訴，並保障申訴人

的權利；  
 
(四 ) 檢討現時的研究資助制度，並增撥資源推動多元化的學術

研究；  
 
(五 ) 設立獨立法定機構，監察自資專上院校的運作和質素；  
 
(六 ) 增撥土地支援各專上院校的發展；及  
 
(七 ) 增加專上院校學生在不同國家及地區的交流和實習機會。  
 

2. 經范國威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近年，修讀公帑資助專上教育課程的非本地學生人數不斷上升，
2011-2012學年修讀研究院研究課程的非本地學生比例更高達
72%，他們的原居地單一，主要來自中國內地；就此，本會促請政
府當局採取適當措施，增加本地青年人接受資助專上教育的機會，

並提升本地專上教育的質素及維護學術自由；具體的措施應包括：  
 
(一 ) 增加取錄本地學生的資助學士學位課程學額取錄本地學生

的比例；  
 
(二 ) 立即全面檢討現行各個專上學生的資助和貸款計劃，為符

合資格的專上院校學生提供免息貸款；  



 
(三 ) 成立獨立機構處理專上院校教職員的申訴，並保障申訴人

的權利；  
 
(四 ) 檢討現時的研究資助制度，並增撥資源推動多元化的學術

研究；  
 
(五 ) 設立獨立法定機構，監察自資專上院校的運作和質素；  
 
(六 ) 增撥土地支援各專上院校的發展；及  
 
(七 ) 增加專上院校學生在不同國家及地區的交流和實習機會；  
 
(八 ) 研究將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院校副學士、學士學位和

研究院修課課程可招收的非本地學生人數上限，回復至
2008年以前訂於該等課程的核准學額指標的 10%；  

 
(九 ) 增加研究院研究課程取錄本地學生的比例，鼓勵本地學生

進行研究工作；  
 
(十 ) 檢討自資修課式碩士課程的開辦及收生政策；  
 
(十一 ) 增加副學士學生銜接本地大學學位課程的學額數目；  
 
(十二 ) 規定本港各大院校應以本地教育為先，而非盲目爭逐進入

內地建立分校；  
 
(十三 ) 鼓勵各大院校在與外地學者資歷同等的情況下優先聘任本

地學者，及提出措施杜絕院校在教學職級、職稱、聘任條
件、薪酬福利、管治架構內的參與權利等各方面對本地學
者的歧視；  

 
(十四 ) 維持香港教育多元化和社會人均質素及知識的平衡，投放

更多資源支持各大院校發展文學、社會科學、語文科學、
純科學、藝術等相對缺乏從市場吸引研究資金能力的學
科，避免大學教育朝向市場和工商產業傾斜；及  

 
(十五 ) 研究加強監管專上學院及私立大學收費，並設立獨立處理

收費投訴和仲裁的機制，避免任何不合理和不公平收費，
以保障學生權益。  

 
註：范國威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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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經李慧琼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鑒於提升青年人學歷有助加強香港的整體競爭力，本會促請政府當
局採取適當措施，增加本地青年人接受資助專上教育的機會，並提

升本地專上教育的質素及維護學術自由；具體的措施應包括：  
 
(一 ) 增加大學資助學額，並增加取錄本地學生的資助學士學位

課程學額；  
 
(二 ) 研究成立專上教育進修基金，資助副學位畢業生入讀自資

專上院校；  
 
(二 )(三 ) 立即全面檢討現行各個專上學生的資助和貸款計劃，為符

合資格的專上院校學生提供免息貸款；  
 
(三 )(四 ) 成立獨立機構處理專上院校教職員的申訴，並檢視各專上

院校落實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建議的教員申訴機制最佳做
法指引的情況，並評估其成效，以保障申訴人的權利；  

 
(四 )(五 ) 檢討現時的研究資助制度，並增撥資源推動多元化的學術

研究；  
 
(五 )(六 ) 設立獨立法定機構，監察自資專上院校的運作和質素；  
 
(六 )(七 ) 增撥土地支援各專上院校的發展；及  
 
(七 )(八 ) 增加專上院校學生在不同國家及地區的交流和實習機會。  
 
註：李慧琼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 
 

4. 經郭偉強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早前有調查指出，本港貧窮及富裕家庭子女接受大學教育的差距日
益擴大，令人擔心本港專上教育未能有效為基層提供優良教育以達
致脫貧及社會流動的效果，本會促請政府當局採取適當措施，增加
本地青年人，尤其是清貧學生接受資助專上教育的機會，並提升本
地專上教育的質素及維護學術自由；為讓青年人可得到平等接受專
上教育的機會，具體的措施應包括：  
 
(一 ) 增加取錄本地學生的資助學士學位課程學額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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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 立即全面檢討現行各個專上學生的資助和貸款計劃，為符

合資格的專上院校學生提供免息貸款，減少清貧學生接受
高等教育所負擔的高昂成本及長期債務，令學生資助計劃
產生應有的效果，讓更多清貧學生接受專上教育；  

 
(三 ) 成立獨立機構處理專上院校教職員的申訴，並保障申訴人

的權利；  
 
(四 ) 檢討現時的研究資助制度，並增撥資源推動多元化的學術

研究；  
 
(五 ) 設立獨立法定機構，監察自資專上院校的收費、運作和質

素；  
 
(六 ) 增撥土地支援各專上院校的發展；及  
 
(七 ) 增加專上院校學生在不同國家及地區的交流和實習機會；  
 
(八 ) 檢討現行專上教育的收生和評核制度，讓來自各資助類別

中學及各階級分層的學生，有均等升讀大學的機會；及  
 
(九 ) 提升專上院校課程的實用性，以及加強學生的職業教育。  
 
註：郭偉強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 
 

5. 經田北辰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鑒於去年有國際機構的研究報告指港人的英語水平正在下降，本會
促請政府當局採取適當措施，增加本地青年人接受資助專上教育的

機會，並、提升本地專上教育的質素及專上學生的英語能力，並維
護學術自由；具體的措施應包括：  
 
(一 ) 延續語文基金下的 ‘提升英語水平計劃 ’及 ‘優化提升英語水

平計劃 ’，持續提升英語教師的語文能力，從而提高準大學
生的英語水平；  

 
(二 ) 引入強制英語離校試，修讀資助與自資學位及副學位者須

在畢業前接受英語考核，並在畢業證書上列明英語考核成
績，令學生正視英語的重要性，鼓勵學生努力提升英語水
平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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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 )(三 ) 增加取錄本地學生的資助學士學位課程學額；  
 
(二 )(四 ) 立即全面檢討現行各個專上學生的資助和貸款計劃，為經

資產審查而又符合資格的專上院校學生提供免息貸款；  
 
(三 ) 成立獨立機構處理專上院校教職員的申訴，並保障申訴人

的權利；  
 
(四 )(五 ) 檢討現時的研究資助制度，並增撥資源推動多元化的學術

研究；  
 
(五 )(六 ) 設立獨立法定機構，監察自資專上院校的運作和質素；  
 
(六 )(七 ) 增撥土地支援各專上院校的發展；及  
 
(七 )(八 ) 增加專上院校學生在不同國家及地區的交流和實習機會。  
 
註：田北辰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 
 

6. 經黃碧雲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本會促請政府當局採取適當措施，增加本地青年人接受資助專上教

育的機會，並提升本地專上教育的質素及維護學術自由；具體的措

施應包括：  
 
(一 ) 增加取錄本地學生的資助學士學位課程學額，為副學士畢

業生增加升讀資助大學的渠道，以及為修讀研究院研究課
程的非本地生設定學額上限；  

 
(二 ) 立即全面檢討現行各個專上學生的資助和貸款計劃，為符

合資格的專上院校學生提供免息貸款；  
 
(三 ) 成立獨立機構處理專上院校教職員的申訴，並保障申訴人

的權利；  
 
(四 ) 檢討現時的研究資助制度，並增撥資源推動多元化的學術

研究；  
 
(五 ) 設立獨立法定機構，監察自資專上院校的運作和質素；  
 
(六 ) 增撥土地支援各專上院校的發展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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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七 ) 增加專上院校學生在不同國家及地區的交流和實習機會。  
 
註：黃碧雲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。  
 

7. 經陳志全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本會促請政府當局採取適當措施，增加本地青年人接受資助專上教

育的機會，並提升本地專上教育的質素及維護學術自由；具體的措

施應包括：  
 
(一 ) 增加取錄本地學生的資助學士學位課程學額；  
 
(二 ) 立即全面檢討現行各個專上學生的資助和貸款計劃，為符

合資格的專上院校學生提供免息貸款；  
 
(三 ) 成立獨立機構處理專上院校教職員的申訴，並保障申訴人

的權利；  
 
(四 ) 檢討現時的研究資助制度，制訂供本地生優先報讀的研究

院課程名額，並增撥資源推動多元化及與本土相關的學術
研究；  

 
(五 ) 設立獨立法定機構，監察自資專上院校的運作和質素；  
 
(六 ) 增撥土地支援各專上院校的發展；及  
 
(七 ) 增加專上院校學生在不同國家及地區的交流和實習機會。  
 
註：陳志全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。  
 

8. 經張超雄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本會促請政府當局採取適當措施，增加本地青年人接受資助專上教

育的機會，並提升本地專上教育的質素及維護學術自由；具體的措

施應包括：  
 
(一 ) 增加取錄本地學生的資助學士學位課程學額；  
 
(二 ) 立即全面檢討現行各個專上學生的資助和貸款計劃，為符

合資格的專上院校學生提供免息貸款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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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 ) 成立獨立機構處理專上院校教職員的申訴，並保障申訴人

的權利；  
 
(四 ) 檢討現時的研究資助制度，並增撥資源推動多元化的學術

研究；  
 
(五 ) 設立獨立法定機構，監察自資專上院校的運作和質素；  
 
(六 ) 增撥土地支援各專上院校的發展；及  
 
(七 ) 增加專上院校學生在不同國家及地區的交流和實習機會；  
 
(八 ) 在大專院校推行校政民主化，讓教職員及學生可參與決定

校政，包括校長遴選，以優化院校管治質素；及  
 
(九 ) 確保大專院校應以服務本地及社區為使命，包括增加研究

生中本地生所佔的比例、鼓勵學者從事本地及社區的研
究，以及鼓勵院校與其社區加強聯繫，以促進與社區的關
係，讓社區支持院校發展，提升教育質素。  

 
註：張超雄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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